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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4_B8_AD_E5_c80_323935.htm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通知(2006年2月24

日 组厅字〔2006〕5号) 2003年5月，中央组织部在省区市党委

组织部开展了省管干部档案审核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大多数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完成了省管干部档案审核工作并通

过了中央组织部的检查验收，较好地解决了省管干部档案缺

少材料、信息不准、整理不规范等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有效地提高了档案质量。之后，部分省区市党委组织部还在

市、县党委组织部开展了干部档案审核工作。实践证明，开

展干部档案审核工作，对加强干部档案的管理，推动干部档

案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更好地为干部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具

有重要作用。为落实第四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会议精神，更

好地为即将开展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和《公务员法

》的实施提供档案服务，经我部领导同意，决定今年内在各

副省级城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

体组织人事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部分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党组（党委），部分高等院校党委开展干部人

事档案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核的范围

与时间安排 此次干部人事档案审核的范围为各副省级城市党

委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

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党组（党委），部分高等院校党委管理的全部现职干部人事

档案。 审核时间为2006年3月至9月，10月底前将审核工作报



告报中央组织部信息管理中心。在此之前完成审核工作的，

可及时上报。 二、审核的主要内容 1．档案材料是否齐全、

完整，档案内容是否客观、真实； 2．档案材料手续是否完

备； 3．档案中有无错装、混装的材料； 4．档案整理是否符

合要求。 详见《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检查验收办法》（附

后）。 三、审核要求 在审核工作中，要逐页逐项地核对材料

内容和有关信息，保证材料完整、齐全、真实，保证信息准

确无误。对审核出的问题，要逐一进行登记，找出问题产生

的原因，并研究提出解决的措施和意见；对档案中缺少的主

要材料要逐一登记，并补充收集归档；对档案中涉及的干部

出生时间、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和学历学位等信息前后

记载不一致的，要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予以确认，确保档案中

的信息真实可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